
【诠释学伦理学专题】

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

———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“善”观念的解读

何卫平＊

　　〔摘要〕　《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 念》是 伽 达 默 尔 继《真 理 与 方 法》之 后 的 第 二 部 杰 作。它 通 过 对 柏

拉图和亚里士多德“善”观念的分析，着重阐释了柏拉 图 在 这 个 问 题 上 的 前 后 关 联 以 及 与 亚 里 士 多 德 的 一 致 性，强 调

二人即便有差异，也不是根本性的，他们一起构成了 西 方 实 践 哲 学 传 统 的 伟 大 开 端。伽 达 默 尔 这 一 解 释 立 足 于 一 个

新的起点，那就是超越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、耶格尔派 的 立 场，包 括 海 德 格 尔 的 挑 战，同 时 也 是 在 更 高 层 次 上 回 到 黑

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。它以柏拉图的《斐莱布篇》为 重 心，上 挂 下 联，揭 示 了 善 本 身 以 及 以 它 为 中 心 的 实 践 哲 学 与 本

体论的统一。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学中找到了根据，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

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。这部著作的完成，使得伽达默尔“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”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

处，解释学的普遍性得到了彻底的实现，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、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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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严格来讲，伽达默尔一生大概只写过三本系

统专著：《柏 拉 图 的 辩 证 伦 理 学———对〈斐 利 布

篇〉的现象学解释》《真理与方法》和《柏拉图－亚

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，其他 基 本 上 都 是 论

文或论文 集。《柏 拉 图 的 辩 证 伦 理 学———对〈斐

利布篇〉的现象学解释》（１９３１年）是他在海德格

尔指导下完成的教师资格论文，也是他的第一本

书，这本书可以看作其整个思想的真正开端。

《柏拉 图－亚 里 士 多 德 哲 学 中 善 的 观 念》

（Ｄｉｅ　Ｉｄｅｅ　ｄｅｓ　Ｇｕｔｅｎ　ｚｗｉｓｃｈｅｎ　Ｐｌａｔｏ　ｕｎｄ　Ａｒｉｓｔｏ－

ｔｅｌｅｓ）出版于１９７８年，麦 金 太 尔 称 之 为 继《真 理

与方法》之 后 伽 达 默 尔 的“第 二 部 经 典”［１］，类 似

于海德 格 尔《存 在 与 时 间》之 后 的《对 哲 学 的 贡

献———从“Ｅｒｅｉｇｎｉｓ”而 来》。可 是，以 往 学 界 对

《真理与方法》研究很多，而对《柏拉 图－亚 里 士

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关注太 少，可 实 际 上 后 者

的意义绝不亚于前者，它是伽达默尔整个哲学解

释学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。现在看来，对伽达默

尔的理解仅仅停留于他中期的《真理与 方 法》是

不够的，还要进入到他晚期的《柏 拉 图－亚 里 士

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，因为到这部著作，伽达默

尔所追求的解释学的普遍性才真正体现出来，并

彻底融入西方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。

如果说《柏拉图的辩 证 伦 理 学》代 表 他 早 期

的思想，是其思想的真正开端，而《真 理 与 方 法》

代表他中 期 的 思 想，是 其 哲 学 解 释 学 的 集 中 体

现，那么《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

则代表他晚期的思想，是其哲学伦理学的集中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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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，也是其思想最成熟的标志。但三者之间有一

条贯穿始终的线索，那就 是 实 践 哲 学，其 基 点 与

核心是伦理学，它通向政 治 学，是 古 希 腊 以 来 的

传统在现代的一种分有 和 升 级。这 三 部 著 作 构

成了伽达默尔整个思想体系的骨架，它们之间有

交集，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总体走向。只有确立了

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后，我们才能更好地去理

解其中的每一部，包括《柏拉图－亚 里 士 多 德 哲

学中善的观念》，否 则 就 容 易 陷 入“盲 人 摸 象”的

片面性中。

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突出两个基本概念：

一个是“实践智慧”；另一个是“善”的观念。二者

不可分，但前者包含后者，并隶属于后者，它指向

一种本体论（或形而上学）。而《柏拉图－亚里士

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从这两个方面集中展示了

伽达默尔解释学的“伦理学之维”［２］。

一、问题意识及背景交待

　　在这本书的“序言”中①，伽达默尔开宗明义，

交待了写作的背景，指出他所关注的焦点是柏拉

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统一性，而这个统一性是

从效果历史这个角度来阐发的。在这个方面他明

显受黑格尔的影响。当然黑格尔更多地是从思辨

唯心论和辩证法的角度将古代这两位最伟大的哲

学家联系在一起的［３］，但这对伽达默尔无疑是有

启发的。他认为，黑格尔之后，二者的统一效果一

直被低估，人们停留在柏拉图是唯心论者、亚里士

多德是实在论者这种简单肤浅的区分上［２］（２），而没

有看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联系对于当代哲学

思考的意义；另外，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来

的伦理学论题也遭到了忽视。

伽达默尔对柏 拉 图 作 为“理 念 之 理 念”———

“善”的 理 念 的 解 读 不 同 于２０世 纪 的 新 康 德 主

义，后者朝着认识论或知 识 论 的 方 向，放 弃 了 苏

格拉底的“德性”方向，而伽达默尔重新回到德性

论的传统，它通向本体论，只是在柏拉图那里，这

种本体论的善与德性的实践问题缺少联系，所以

与伽达默尔的追求相去 较 远。这 就 是 他 为 什 么

很看重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“善”的理念的批判，

但强调亚里士多德并非完全与柏拉图对立，亚里

士多德主义乃是柏拉图主义的一个发展方向，而

这就是伽达默尔的第二部重要著 作 所 要 展 示 的

主要内容。

另外，伽达默 尔 充 分 注 意 到 自《柏 拉 图 的 辩

证伦理学》至《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哲 学 中 善 的

观念》之 间 近 五 十 年 里 西 方 古 代 哲 学 研 究 的 成

就。他提到了德国的图 宾 根 学 派 对 柏 拉 图 的 研

究和耶格尔学派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②，尤其是

德国２０世纪最负盛名的古典学者之一维尔纳·

耶格尔的重要学术成果，即从发生论的角度来探

讨亚里士多德所得出的结论。根据他的看法，亚

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：早期为柏

拉图主义；中期为过渡期（开始批判柏拉图，确立

自己的思想）；晚期则摆脱柏拉图，走向经验主义

阶段［２］（７）。但伽达默尔对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提出

了质疑。他自 己 这 本 书 的 德 文 名 称 是“Ｄｉｅ　Ｉｄｅｅ

ｄｅｓ　Ｇｕｔｅｎ　ｚｗｉｓｃｈｅｎ　Ｐｌａｔｏ　ｕｎｄ　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”，其中

的“ｚｗｉｓｃｈｅｎ”强 调 的 是 柏 拉 图 和 亚 里 士 多 德 之

间共同的主题和所隶属的传统或遗产，而不是耶

格尔所强调的亚里士多德对柏拉 图 的 由 隶 属 到

批判、再 到 走 出 的 发 展③。换 言 之，伽 达 默 尔 这

个书 名 显 示 出 与 耶 格 尔 的 书 名“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，

Ｇｒｕｎｄｌｅｇｕｎｇ　ｅｉｎｅｒ　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　ｓｅｉｎｅｒ　Ｅｎｔｗｉｃｋ－

ｌｕｎｇ”（《亚里士多德：发展史纲要》）的不同立场：

后者强调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“发展”（Ｅｎ－

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），而前者 强 调 二 人“之 间”（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）

的共同所属［２］（ｖｉｉ）。

其实，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加以调

和的研究 方 式 在 西 方 古 代 和 中 世 纪 很 占 优 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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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把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奥古

斯丁也受亚里士多德的 影 响。而 在 中 世 纪 当 经

院哲学开始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时，柏拉图的

传统也被完整地保留下 来 了，例 如，迈 蒙 尼 德 和

托马斯·阿奎那。造 成 柏 拉 图 与 亚 里 士 多 德 的

尖锐对立是近代才出现的［４］。

可见，伽达默尔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统一

起来理解，与其说是他的 创 见，不 如 说 是 他 对 黑

格尔之前（包括黑格尔）的整个西方传统的恢复。

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和柏拉

图著作的接受史几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化，伽达

默尔处于这个变化的潮头，审时度势，高屋建瓴，

他的这种恢复绝不是简单重复过去，而是有着时

代要求的新内容。在这本书中，伽达默尔主要围

绕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“善”的观 念 的 分

析来展示他们之间的共同主题与统一效果。

像其他两本书一样，该书也运用了现象学的

描述方法。对于 这 一 点 更 直 接 的 影 响 来 自 他 的

老师海德格尔早期运用现象学方法 对 亚 里 士 多

德的解读。伽达 默 尔 特 别 重 视 柏 拉 图 对 话 中 具

有暗示性却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，在这个

方面显示出他高超的解 释 艺 术；同 时，也 显 示 出

伽达默尔对“古今之争”的态度既不是站 在 假 定

古人优越的立场上，也不是站在假定今人优越的

立场上，而是站在哲学解释学视阈融合的立场上

来对待这一研究主题①。

二、柏拉图早中期的“善”观念

　　苏格 拉 底 无 疑 是 柏 拉 图 整 个 思 想 的 起 点。

这位将哲学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，表明了哲学本

质上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实践哲学，因为理论知

识是从属于生活形式的；只要行动或实践是在特

定的习俗和经济共同体中进行，因而从属于城邦

（Ｐｏｌｉｓ）或国 家，那 它 就 是 伦 理 学 或 政 治 学 的［５］。

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独到的贡献 有 很 精 辟 的

概括：他只在与人有关的伦理学范围内通过归纳

寻求普遍定义，而没有向 外 拓 展，也 就 是 将 整 个

宇宙和人生统一起来，或者说在天人合一的层面

上将道德哲学与自然哲学统一于本 体 论 和 宇 宙

论、目的论，他的伦理学立足于知识论，通过归纳

追求普遍的定义，但这个普遍的东西并没有与具

体的东西 相 分 离，成 为 实 在 的“理 念”（或“相”）

（《形而上 学》９８７ｂ１－８，１０７８ｂ２７－３２）。而 这 正

是后来柏拉图努力的方向，他要将苏格拉底的德

性伦理学变成一种普遍的本体论。

柏拉图《斐多篇》和《国家 篇》是 其 前 期 理 念

论的代表作，人们对他的理念论的理解主要依据

这两篇对话。但伽达默尔将《斐 多 篇》看 作 联 结

柏拉图早期对话和中期对话的中介［２］（２４），因为相

对于《国家篇》，这篇中期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元素

或成分更多一些。

伽达默尔尤其看重《斐 多 篇》所 转 述 的 苏 格

拉底的如下思想：受普罗塔哥拉“努斯”（ｎｏｕｓ）的

影响，苏 格 拉 底 开 启 了“第 二 次 航 程”（“ｓｅｃｏｎｄ

ｖｏｙａｇｅ”）———“逃 向 逻 各 斯”［６］。在 伽 达 默 尔 看

来，这意味着开始走向以语言去追寻“理 念”（或

本质）的道路，无论对柏拉图本 人 的 思 想 还 是 后

来对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［７］。

苏格拉底“德性即知识”的著名论断开 启 了 柏 拉

图关于善的探讨上的“理智 主 义”立 场。在 他 那

里，辩证法与这种理智 主 义 的 立 场 分 不 开，它 不

是一种“科学”，而是“元科学”，它 敞 开 作 为 理 论

科学的数理领域背后 的 东 西。而 柏 拉 图 称 辩 证

法为“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”②，显 然我们不能将其译成后来

亚里士多德的“实践智慧”，它在柏拉图那里相当

于“智 慧”（ｓｏｐｈｉａ）、“努 斯”（ｎｏｕｓ），可 理 解 为 今

天的“理性”（ｒｅａｓｏｎ）［２］（３０）。

柏拉图的《斐多篇》只是给出了“理念世界”，

以区别于“感性世界”，但《国 家篇》则突出 了“理

念的理念”，即“善”的理 念，它 是 最 高 的 理 念，以

区别于一切其他“理念”。伽达默尔强调，在柏拉

图那里，“ｅｉｄｏｓ”与“ｉｄｅａ”属 于 同 义 词，经 常 可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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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换，但 对“善”的 理 念，他 只 用“ｉｄｅａ”，而 不 用

“ｅｉｄｏｓ”［２］（２７－２８），表明这个词在其心目中具有独特

的地位。

柏拉图的《国家篇》旨在建立一个“理想国”，

一个政治的“乌托邦”，其 手段是通过教 育（最 高

目标是哲学教育）来实行统治或 治 理，这 样 它 就

由政治城邦走向了教育城邦，其核心问题是实现

“正义”。而“正 义”作 为 一 种 综 合 的“德 性”与

“善”分不开，于是关于“什么是正义”的 问 题，最

终归结到“什么是善”的问题，后者统摄前者。而

且不仅如此，善的理 念 作 为 最 高 的 理 念，并 非 与

其他理念相并列，而是一切事物的起点、根据、第

一因。善的理念并不等于就是知识或真理①，却

是知识或真理的源泉或根据。

如果说苏 格 拉 底 对“善”的 追 问 起 始 于“德

性”，主要针对人的生活领域，而非一种普遍的思

考，那么到了柏拉图中 期 有 了 变 化。无 疑《斐 多

篇》《国家篇》是沿着苏格拉底的方向围绕人的生

活领域展开的，但柏拉图对“善”的反思具有了一

种超越性。这在《国家篇》中得到了典型的展现。

此处的“善”成了统摄一切的原则，是一切事物的

存在和可理解性的前提，柏拉图将 其 比 喻 为“太

阳”：它使万物得以存 在，正 如 万 物 生 长 靠 太 阳；

它还使万物具有可理解性，正如太阳发出的“光”

照亮万物，让我们的视力能够看见一样。西方传

统的“光”的形而上学和视觉中心主义的 源 头 可

追溯至此。显然“善”在 这 里 的 意 义 不 再 仅 仅 局

限于人生较狭窄的道德领域，而且还进入到更广

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。

总之，从苏格拉 底 到 柏 拉 图 前 期（或 者 说 从

柏拉图早期到中期），“善”的 观念开始 从 具 体 走

向抽象，从经验走向超越。《斐多篇》主要提出了

不同于感性世界的理念世界，包 括“善”的 理 念，

而到了《国家篇》，不但提到了“善”的 理 念，而 且

还赋予它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是所有其他理念的原

因，因而是“理念的理念”。所谓“善”（ｇｏｏｄ）就是

“好”，它体现为一种价值判断，是 非 判 断 也 要 受

制于它，它高于包括正义在内的其他德性或道德

范畴，不仅具有伦理学的 意 义，还 具 有 本 体 论 和

认识论的意义。

然而，在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柏拉图割

裂了实践的善和理念的善，后者成了高高在上的

东西，与接地气的善的具体实践无法联系起来。

三、柏拉图晚期《斐莱布篇》中的“善”观念

　　进入 柏 拉 图 晚 期，善 的 观 念 发 生 了 重 要 变

化，它以《斐莱布篇》为标志。伽达默尔十分重视

柏拉图这篇对话，称它为西方古代伦理学史上具

有核心重要 性 的 一 篇 对 话［８］，是 联 结 苏 格 拉 底、

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伦 理 学 的 中 介。虽 然 它 们

关注同一个主题———“人生存中的善”［９］，但在伽

达默尔眼里《斐莱布篇》具有特殊的意义，这就是

对善的辩证理解的推进。

我们知道，在《斐 莱 布 篇》之 前，属 于 柏 拉 图

前后期“转向”的标志性对话《巴门尼德篇》借“少

年苏格拉底”之口对其过去的“分离说”进行了批

判，这种“分离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：“理 念”与

“现象”的分离、“存在”与“生成”的分离。柏拉图

晚期意识到了它所带来的困境：如果理念与现象

是分离的，就无法解释现象如 何“分 有”理 念，以

及人如何能认识理念；如果“存在”与“生成”是分

离的，就无法解释这个丰富变化的世界。这个批

判对他后期的辩证法 思 想 的 发 展 影 响 至 深。它

集中反映在《斐莱布篇》，这篇对话的贡献对后来

产生了根本的“导向”作用。

我们知道，海 德 格 尔 在１９２４－１９２５年 冬 季

学期的马堡讲座上曾预告过要阐 释 柏 拉 图 晚 期

的两篇重要对话：《智者篇》和《斐 莱 布 篇》，但 最

终只完成了前者，后 者 却 付 诸 阙 如［１０］。几 年 后，

伽达默尔做了这项工作，这就是他在马堡大学提

交的教师资格论文，也是他的第 一 部 专 著《柏 拉

图的辩证伦 理 学———对〈斐 莱 布 篇〉的 现 象 学 解

释》，而且是在海德 格 尔 的 指 导 下 完 成 的，据 说，

海德格尔很满意［１１］。对 这篇对话 的 现 象 学 解 读

不仅在伽达默尔的思想中具有开端性的意义，而

且在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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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的《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》，主要探讨柏

拉图对话意义上的辩证法如何与伦理学相关，这

里伽达默尔关注的不是柏拉图的伦 理 学 是 辩 证

的，而是这种辩证法 就 是 伦 理 学的［８］（ｘｘｖ），即 辩 证

伦理学。其语言哲学的意味特重，它突出通过对

话达到“共同的理解”或“共享的理解”及其价值。

伽达默尔认为，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首先体现的

不是纯私人性或孤独个体的反省活动，而是一种

人与人之间彼此交流的 共 同 体 活 动。在 这 种 活

动中，谁也没有权力说他独占真理或是真理的化

身，他只能与别人平等地参与由逻各斯主导的对

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只有那些经得起质疑和反驳

的观点才有说服力，并被 共 同 接 受，进 而 被 保 留

下来。真理唯有在这 种 活 生 生 的 交 谈 和 讨 论 中

才能获得并发展，人的知识和科学就是这样形成

的，它促进人的共同体生活的一体性和社会理性

的增长。

我们知道，《斐莱布篇》是柏拉图晚期最后一

篇伦理学对话，施莱尔马赫称之为柏拉图最重要

而又最难 读 的 一 篇 对 话［１２］，其 基 本 内 容 仍 是 探

讨一个苏格拉底式的主题：什么是善？对这个问

题过去有两种回答：快乐或知识。苏格拉底主张

后者，而柏拉图早期大体上持他老师的观点。不

过晚年的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，他

提出了一种快乐与知识“混合”的善，这是他以前

从未有过的观点。当然这种“混 合”又 产 生 了 一

个新问题：哪 一 种 更 接 近“善”，是“快 乐”，还 是

“知识”？柏拉图的 回 答 是 后 者，而 不 是 前 者，这

样他与苏格拉底以及他自己早期的 观 点 相 去 并

不太远，仍保持着某种内 在 的 瓜 葛，但 同 时 又 确

实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以及柏拉 图 自 己 的 早

期思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“快乐与知识”中的

“知识”［２］（１０５，１０８），柏 拉 图 用 的 是“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”，而 不

是“ｓｏｐｈｉａ”（或其他），而且是在人的生 活的善的

语境下，可见，它隐含有通向后来亚里士多德“实

践知识”或“实践智慧”那个意思的端倪。

基于对“分离说”的批判，《斐莱布篇》提出了

一个包括伦理学在内的普遍的本体论学说，它集

中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：一切事物的存在含有四

个方面或四种因素，即“无限”（阿派朗）、“有 限”

（一）、这两者的“混合”和混合的“原因”。它们可

归结为“有限”与“无限”的关系、“一”与“多”的关

系，柏拉图受毕达哥拉 斯 学 派 的 影 响，将 其 数 学

化，也就是：“一”与“不 定 的 二”的 关 系（２４ｂ－ｃ，

３１ａ，４１ｄ－ｅ）［１３］。这 里 的“原 因”（ｃａｕｓｅ）可 以 溯

源到《斐多篇》中的“努斯”（ｎｏｕｓ），它 相 对 于《国

家篇》中明确化的两个世界的 分 离 说，是 一 个 飞

跃，它致力于“分离”与“分有”的 统 一，展 示 了 一

种“理念”与“现象”的辩证法、“存在”与“生成”的

辩证 法［２］（９－１３）。它 十 分 接 近 后 来 亚 里 士 多 德 的

“四因说”：“无限”相当于“质料”，“有限”相 当 于

“形式”，“混合”相当于质料与形式统一的具体事

物，而“原因”相当于动力因、目的因和形式因。

显然，柏拉图这里提出的存在的四因素说，

是想解决晚 年 面 临 的 那 个 重 要 难 题———“分 离”

如何达到“分有”的跨越。根据他过去的观点，现

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像或影子，它是因

为“分有”或“模仿”了理念世界才有自己的存在。

但如何“分 有”或“模 仿”，在 柏 拉 图 那 里 语 焉 不

详，亚里士多德干脆说它们只不过是一种诗意的

比喻。不过，伽 达 默 尔 注 意 到，柏 拉 图 后 期 更 多

用“分有”（他自己的术语），而不是“模仿”（毕 达

哥拉斯学派的术语），表 明 二 者 之 间 的 差 距。柏

拉图试图要从逻辑上解决“一”与“多”的关 系 而

用“分 有”，这 种“分 有”是 客 观 的，不 是 主 观

的［２］（９－１１）。显然，《斐 莱 布 篇》包 含 对 这 一 问 题 实

质性的推进，其核心思想———一切事物存在的四

个方面———让我们 窥 见 他 后 期 思 想 中 的 伦 理 辩

证法的发展［２］（１３７－１３８）。

需要补充的是，虽然柏拉图晚年对理念论进

行了批判，但并没有导致他否定“分离说”的意义

（亚里士 多 德 亦 如 此），也 没 有 因 此 而 放 弃 理 念

论，他只是试图解决“分离说”的矛盾来修正自己

以前的理念论。这一点在《斐 莱 布 篇》中 可 以 看

得很清 楚，此 处 柏 拉 图 所 谓“有 限”与“无 限”的

“混合”，也就是“一”与“多”的混合、“一”与“不定

的二”的“混合”（１６ｄ）［１４］。而且这里的“混合”不

等于简单的并置或堆 积，而 是 按 照 一 定 的 尺 度、

比例结合在一起而构成的具体事物，因此是不可

分的整体，是被 规 定 的 实 在（６４ｄ－ｅ），而 其 内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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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原因”（ｃａｕｓｅ）就是“努斯”（ｎｏｕｓ）。世界上任

何具 体 事 物 的 存 在 都 体 现 为 这 四 个 方 面 的

统一。①

可见，伽达默尔 前 后 期 对 柏 拉 图 的《斐 莱 布

篇》的理解保持了相 当 大 的 一 致 性。前 期 的《柏

拉图的辩证伦理学》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

联系，因为《斐莱布篇》强调的不是两极或两端中

的某一个，而是中道或中庸，如承认“快乐”和“智

慧”（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）相结合的“善”，这 里 含 有 辩 证 法

意义的伦理学，它和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

学的主张有近似之处，后者追问的不是一般意义

上的善是什么，而是 对 于 人 来 说 的 善 是 什 么，这

种思想削弱了苏格拉底的德性与知识的同一，突

出了辩证法与伦理学的同一，并指出了不可忽视

的处境的具体性，在这个 当 中，人 决 定 什 么 对 于

他是善的并做出行为的选择［８］（ｘｖｉｉ）。

伽达默尔后期的《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哲学

中善的观念》的第４章集中讲了“《斐 莱 布 篇》中

善的辩证法”，虽然在全书所占的篇幅最小，只有

区区二十来页，与带有结论性质的最后一章差不

多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，恰恰相反，它的作

用是关键性的。只 是 因 为 它 的 主 要 内 容 在 前 期

的《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》中已经涉及，所以这里

没必要过多重复。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为《柏

拉图的 辩 证 伦 理 学》写 的 第３版 序 言（１９８２年）

中，已步入耄耋之年的伽达默尔仍承认这本处女

作重 新 再 版 具 有 意 义，其 基 本 内 容 是 站 得 住

脚的［８］（ｘｘｘｉｉｉ）。

作为伽达默尔思想真正开端的《柏拉图的辩

证伦理学》主要探 讨 了 两 个 问 题：善 的 观 念 的 实

践性和辩证法何以就是伦理学。它包含政治学，

并通向哲学解释学。他 在 这 里 强 调 对 话 本 身 就

是生活的伦理方式，合 理 性 的 东 西 不 是 现 成 的，

也不是由哪一个人决定的，而是在对话的辩证过

程中寻觅到的。伽 达 默 尔 十 分 看 重 柏 拉 图 的 这

种对话理性，即在对 话 过 程 中 寻 求 合 理 性，并 将

它和亚里士多德所突出的实践智慧联系起来，其

意义具有普遍 性。这 样，对 话、辩 证 法 和 伦 理 学

达到了一致。

作为伽达默尔第二部重要著作《柏拉图－亚

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也着重讨论 了《斐 莱

布篇》中的“辩证法”，但主要是围绕 着 辩 证 法 与

“善”的观念的联系展开的，这里的辩证法体现在

这一认 识 中，即 与 人 相 关 的 善 既 非 单 纯 的“智

慧”，也非单纯的“快乐”，而是二者“混合”而成的

一个第三者。柏拉图在《斐莱 布 篇》中 不 仅 提 到

了将“快 乐”与“智 慧”混 合 的 善［２］（１１０－１１１），还 提 到

了 作 为 这 种 “混 合 ”之 “原 因 ”的 善

（６４ｄ）［２］（１１４－１１５）———它基于这样一个公理：一切 事

物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（２６ｅ）。是“善”的原因造

成了具 体 的 善，它 涵 盖“人 之 善”与“宇 宙 之 善”

（６４ａ），而这一点通向其后期的《蒂迈欧篇》。《蒂

迈欧篇》是《斐莱布篇》所提出的存在的四因素说

的进一步展开，用中国 传 统 的 话 来 讲，前 者 偏 向

于“人道”，后者偏向于“天道”，天人合一，从而使

“善”具有了一种普遍的本体论意义。它作为“努

斯”（ｎｏｕｓ）意义上的“原因”，指向一个理性“神”，

是它造成“有限”与“无限”的混合、“一”与“多”的

混合，或“一”与“不定的二”的混 合，从 而 形 成 了

世界上形 形 色 色 的 万 事 万 物，包 括 由“快 乐”与

“知识”“混合”的善的生活。

这 里 提 到 了 “宇 宙 灵 魂”（或 “世 界 灵

魂”）———它是柏拉 图 笔 下 的 苏 格 拉 底 通 过 一 种

由近及远的类比推理 得 到 的：我 们 拥 有 身 体，我

们的灵魂寓于身体之中，这个身体的成分与宇宙

身体的成 分 相 同，并 且 是 由 宇 宙 的 身 体 所 供 养

的，我们不能设想这个拥有与我们的身体同样元

素并且在各个方面都要完美得多 的 宇 宙 没 有 一

个灵魂，否则无法说明我们的灵魂从哪里来。这

里就含 有 后 来《蒂 迈 欧 篇》所 明 确 了 的“人 的 灵

魂”与“宇宙灵魂”（“世界灵魂”）关 系 的 说 明，这

个宇宙灵魂就是智慧和理性的寓所，它一方面提

供身体的元素，另一方 面 提 供 理 性 的 尺 度，所 以

产生一切事物作为第四种东西的原因包括理性、

智慧和灵魂（《斐 莱布 篇》３０ａ－ｄ）。这 里“原 因”

也就是制 造 者 或 创 造 者（２６ｅ－２７ａ）。虽 然 在 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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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上《斐莱布篇》主要是探讨“人之善”，并没有去

分析“宇宙之善”，但暗示了这 一 方 向，它 是 由 后

来的《蒂迈欧篇》完成的。

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，《斐 莱 布 篇》与《蒂 迈

欧篇》的这种关联 对 应 于 后 来 亚 里士多德 的《伦

理学》与《物理学》的内在关联［２］（１１４－１１５），实际上还

应包括《形而上学》，而柏拉图具有普遍本体论意

义的“善”的理念与亚里士多德的神的理 论 相 契

合，神或努斯 代 表 最 高 的 善［２］（１５２），由 此 就 可 以 看

出这两者之间的联系。只 不 过 柏 拉 图 的 表 达 更

带神秘的比喻性，而 亚 里 士 多 德 将 其 概 念 化 了，

并赋予了更多的逻辑论证。

作为个人生活的善 或 好（ｇｏｏｄ）在 古 希 腊 都

被定义为幸福。在这篇对话中，柏拉图关注到个

人的幸福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幸福与个人的好或

善有关，但快乐和知识哪一个更接近善或好？如

前所述，柏拉图的回答仍然没有偏离苏格拉底的

航向———知识。由 于 柏 拉 图 在 这 里 集 中 讨 论 了

什么是快乐，因此这篇对话又被公 认 为 是“论 快

乐”的对话，他 在 其 中 使 用 了 辩 证 法 来 揭 示 快 乐

的本质，它显然不是纯肉体上的，而是精神上的，

更接近审美的那种愉悦。它 预 示 了 后 来 亚 里 士

多德所说 的“幸 福”。《尼 各 马 可 伦 理 学》（第７

卷、第１０卷）也 专门谈到过“快 乐”的 问 题，以 及

“快乐”与“幸福”的关系，同柏拉图这里讲的有得

一比。

总的来说，柏拉图晚期的《斐莱布篇》提出了

一种不同于前期的、统一两个世界的本体论，它包

含两种善：一个是具体的善———快乐与理性相结

合的 善；一 个 是 根 本 的 善———作 为“原 因”的“努

斯”意义上的最高的善（至善），它是使其他一切善

的事物之为善的原因，别的事物因为“分有”它或

相似于它而为善，它通向神，即理性神（后来亚里

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将其明确地表述为“第一推

动者”），它 是 对 古 希 腊 神 话 中 的“诸 神”的 超 越。

这两种 善 是 统 一 的，而 非 分 离 的。显 然，相 对 于

《国家篇》中那个最高、抽象空洞的善，善在《斐莱

布篇》中变得比较具体了［１４］（１０８），至此，“分离说”虽

然不能说已经解决了，但至少它所造成的张力得

到了缓解，促进了对“善”的问题理解的深化。

四、从柏拉图的自我批判到亚里士多德的批判

　　在《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

中，伽达默尔多处强调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

判与柏拉图后期的自我批判具有某种相似性，这

只要拿《形而上学》与《巴门尼德篇》对比一下便不

难看出，例如著名的“第三者”的论证就是一个典

型的例子［２］（２）。毕竟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呆

了２０年，不可能不了解这种批判并从中受到启迪

或激发。如果只考虑柏拉图中期的理念论（以《斐

多篇》和《国家篇》为代表）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

差别确实比较大，但如果将柏拉图的晚期思想纳

入进来（主要有《巴门尼德篇》《斐莱布篇》和《蒂迈

欧篇》），二者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，其

具体内容在前面实际上已经讲到了。

不难看出，柏拉图前期，毕达哥拉斯学派和

埃利亚学派（主要是巴门尼德）对他的影响最大，

比较排斥赫拉克利特，而柏拉图后期则较多融入

了赫拉克利特的“生成”（变易）的思想，并加以调

和，别开生面。他晚年已经提出了超越“分离说”

的四因素统一的存在论，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建立

的质料与形式相结合的统一世界 观 显 然 是 其 进

一步的发展。

然而，伽达默尔仍很看重亚里士多德对柏拉

图“善”的理念的批判，而正是这一点将他引向了

普遍解释学的深处。值 得 一 提 的 是，《柏 拉 图－

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第５章显然吸收了

伽达默尔 的 文 集《对 话 与 辩 证 法》的 最 后 一 篇：

“我爱柏拉图，我更爱真理”［４］（２１２－２３８）中的观点，后

者曾作为附录被收入《柏拉图的辩证伦 理 学》第

２版（汉堡，１９６８年），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关联。

这篇论文突出的是“我爱柏拉图”，而 不 是“我 更

爱真理”，以说明亚里士多德与 柏 拉 图 之 间 密 不

可分，而不是 根 本 的 对 立。但 对 伽 达 默 尔 而 言，

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“分离的”善的 理 念 毕 竟

不是多余的。

其实，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《真理与方法》就

谈到过这种批判，只是比较零碎，没有集中展开，

不过关键之处已经点到了：

　　亚里士多 德 批 判 柏 拉 图 的 善 的 观 念 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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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种空疏的共相，他以对人的行为来说什

么是善这个问题取代了［一般］的善的问题。

亚里 士 多 德 这 种 批 判 的 方 向 证 明，德 性

（Ｔｕｇｅｎｄ）和 知 识、“德 性”（Ａｒｅｔｅ）和“逻 各

斯”（Ｌｏｇｏｓ）的 等 同———这 种 等 同 乃 是 苏 格

拉底－柏 拉 图 的 德 性 学 说 的 基 础———乃 是

一种言过其实的夸张。……伦理学（Ｅｔｈｉｋ）

这一概念在名 称 上 就 指 明 了 亚 里 士 多 德 是

把“善”建 立 在 习 行（Ｕｂｕｎｇ）和“Ｅｔｈｏｓ”（习

俗）基础之上的这一关系①。

伽达默尔的第二部重要著作《柏拉图－亚里

士多德哲 学 中 善 的 观 念》与 上 述 观 点 保 持 着 一

致，但做了更加深入、细 致、全 面 的 展 开（详 见 第

５章）。在 这 里，伽 达 默 尔 集 中 分 析 了 亚 里 士 多

德对柏拉图“善”的观念的批判，他主要依据亚里

士多德 伦 理 学 的 三 个 文 本———《尼 各 马 可 伦 理

学》《大伦理学》和《欧德谟伦理学》来进行，尤 其

看重其中的《欧德谟伦理学》，因为后者在这方面

的内容最广泛。

伽达默尔注意到，这三个文本开头部分都对

柏拉图“善”的理念提出了批评，认为柏拉图关心

的是“善”的理念与一般本体论的联系，而不是与

人的实践哲学的联系。而 亚 里 士 多 德 明 确 强 调

善的意义是多重的，它和存在的意义一样多（《欧

德谟伦理 学》１２１７ｂ２６－１２１８ａ１），他 本 人 所 关 注

的是相对 于 我 们 的 善，而 不 是 绝 对 的 善 或 神 的

善；是可以实 践 的 善，而 不 是 不 可 实 践 的 善。前

者属于实践哲学要讨论的，后者属于其他理论所

要讨论 的，如 第 一 哲 学（神 学）。如 果 善 是 分 离

的，独立自在的，那么它就既不能为人所认识，也

不能为人所实行，从而在人的生活实践中是无用

的（《尼 各 马 可 伦 理 学》１０９６ｂ３０－１０９７ａ１０，

１２１７ｂ２５），所以亚 里 士 多 德 一 再 讲，他 不 讨 论 柏

拉图空洞、抽象意义上的 善 的 理 念，只 讨 论 与 我

们 的 实 践 相 关 的 具 体 的 善 （《大 伦 理 学》

１１８３ａ３０－３８），以消除柏拉图“善”的理念的超越

性或超验性（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）。这似乎表明，经过

了柏拉图之后的亚里士多德要在一 个 更 高 层 次

上回到苏格拉底的传统———善是实践的善［２］（１２８）。

上述观点基于亚里士多德相对于柏拉图“分

离说”的更彻底的超越，这表现在他的实体说中。

对亚里士多德来说，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的关系

不是分离而是统一的，第 一 实 体 是 基 础，第 二 实

体寓于其中，而不是与 之 相 脱 离，这 就 是 他 著 名

的“这一个”（ｔｏｄｅ　ｔｉ）与“是什么”（ｔｉ　ｅｓｔｉｎ）之间的

关系。从形式（ｅｉｄｏｓ）与事物是不可分的前提出

发，他不认为善是外在 于 一 切 事 物 独 立 自 在、自

为的，而是 存 在 于 所 有 善 的 事 物 中 那 个 共 同 的

善，它与柏拉图善的理念不同，后 者“善 的 理 念”

是分离的（《大伦理学》１１２８ｂ１０－１５）。从这个意

义上讲，柏拉图的善是 外 在 的，而 亚 里 士 多 德 的

善是内在的，它们是两 种 不 同 意 义 的 善，由 此 显

示出两人的重要区别［２］（１３２）。

不过，如前所述，柏拉图后期已经意识到了

“分离说”的困境，并试图解决之，《斐莱布篇》《蒂

迈欧篇》就代表了这一方向；至 于 亚 里 士 多 德 十

分重视学 科 的 划 分，强 调 的 是“对 于 我 们 的 善”

（ｇｏｏｄ　ｆｏｒ　ｕｓ），而 不 是“对 于 神 的 善”（ｇｏｏｄ　ｆｏｒ

ｔｈｅ　ｇｏｄ），那 么 它 就 应 是 实 践 哲 学（最 高 是 政 治

学）的对象，而不是第一哲 学（神 学）的 对 象。可

是，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就触及了“对 于 我 们 的

善”，更不用说后来的《斐莱布篇》了［２］（１４７－１４８）。而

且即便“对于我们的善”也意义繁多，且与普遍性

相关，这种共同的善往 后 追 溯 来 自 一 个 东 西，这

就是亚 里 士 多 德《形 而 上 学》中 作 为“第 一 推 动

者”的神或努斯（理性），它体现了最高的善，显而

易见，它与柏拉图《斐莱布篇》中那个作为“努斯”

的“原因”有继承关系。

然而，亚里士多德虽然进行了学科划分，但

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这些学科之间的联系，这样

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就非常类似了，他只不过以

更加概念化的方式论证了整个世 界 的 目 的 论 秩

序，而这正是柏拉图《斐多篇》中 的 预 设，在 后 者

提到的三大领域———灵魂、国家和世界———贯穿

着一个统一的善，而亚里士多德同样关心整个宇

宙的统一，正是在这一 点 上，亚 里 士 多 德 分 享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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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拉图的世 界 观［２］（１５５）。只 是 柏 拉 图 基 于 数 学 的

立场，亚里士多德基于物 理 学 的 立 场，后 者 赋 予

物理学比数学更优先的地位，他总是从具体的事

物———“这一个”出发，由于这一差别，在亚里士

多德那里，“形式是在事物的显现中被经验到的，

而不像柏拉图 那样 是 在 反 思 中 得 到 的”［４］（２３７），具

体到伦理学也是如此。相比柏拉图，亚里士多德

更接近现象学家的立场，这是海德格尔早期非常

重视他的一个重要原因，而 在 这 点 上，伽 达 默 尔

也是比较倾向于亚里士多德。

五、实践哲学与哲学伦理学

　　伽达默尔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“善”

的观念的关系时，注意到在古代，理论和实践不是

对立的，而是统一的，理论是最高的实践，是人存

在的最高 方 式［１５］，没 有 像 现 代 割 裂 得 那 样 厉 害。

当然实践哲学本身是理论而不是实践，它具有理

论的特征，只不过是一种特殊领域的理论，主要指

伦理学和政治学。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（ｐｈｒｏｎｅ－

ｓｉｓ）的内容分不开，而我们在柏拉图那里是找不到

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“实践智慧”那种用法的，柏

拉图虽然也使用“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”这个词，但却是广义

的，它包含“理论知识”和“创制知识”，而不只是亚

里士多德后来所限定的“实践知识”，柏拉图经常

将它与“ｓｏｐｈｉａ”（智慧）混用，而亚里士多德对“ｓｏ－

ｐｈｉａ”和“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”作了严格区分：前者指“理论智

慧”，后者指“实践智慧”。无论苏格拉底还是柏拉

图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明确做到这一点，这

是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。

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上述划分，实践哲学不再

涵盖形而上学、物理学的 内 容，实 践 智 慧 远 离 普

遍的目的论，但这种 做 法 产 生 了 一 个 问 题：作 为

特殊哲学的实践哲学（包括伦理学与政治 学）同

理论哲学（如 形 而 上 学、物 理 学、本 体 论 和 宇 宙

论）之间是一种什么 关 系？如 前 所 述，亚 里 士 多

德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是要割裂二者的联系，仍

然是要统一它们，这 与 柏 拉 图 是 一 致 的，这 个 世

界本来就有天人合一、宇宙人生不分的一面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伽达默尔这里还专门提到康

德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的第１章：从普通理性的

道德知识到哲学知识的过渡，实际上是要突出其

标题中的形而上学的“奠基”，它显示为追求一种

普遍的有效性①。这样就将西方近代的康德也纳

入古代的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主题、统一

效果的传统中。我们知道，亚里士多德是在批判

柏拉图的善的理念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实践哲学

的。他所提及的理论生活与实践生活，对应于理

论智慧与实践智慧。亚里士多德眼里的最高认识

之可能性来自“努斯”（ｎｏｕｓ），它属于理论知识，理

论智慧（ｓｏｐｈｉａ），而同样最高的认识则属于实践知

识，实践智慧（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），它们是同一理性或同一

智慧的两个方向［２］（１７１）。正如在康德那里，理论理

性与实践理性不是两种理性，而是一种理性，是同

一种理性的两种不同的应用一样。伽达默尔在这

本书中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解释，明确地要

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、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、理

论智慧和实践智慧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起

来，这可视为伽达默尔思想的一个重要进展。因

为在此之前的《真理与方法》没有做到这一点，比

较突出的是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。

如前所述，柏拉图《斐莱布篇》所提出的存在

的四因素说包含具体的善（混合的善）和 最 高 的

善（努斯 的 善），后 者 是 前 者 即 混 合 的 善 产 生 的

“原因”，这样看来二者在柏 拉 图 那 里 是 统 一 的。

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涉及具体的善，要避

免从普遍性 的 角 度 去 谈 最 高 的 善（至 善）———这

是第一哲学（形而上学）和第二哲学（物理学）的

事情，但由于人的生活 离 不 开 自 然，定 位 于 世 界

或宇宙之中，人的生存即他的活动最终超越它自

身而指 向 神［２］（１７１－１７２），这 可 以 说 明 亚 里 士 多 德 的

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 并 不 是 完 全 脱 节 的。在 他

那里，实践哲学作为人 的 哲 学，主 要 包 括 伦 理 学

和政治学，而理论哲学 主 要 包 括 数 学、物 理 学 和

形而上学（神学），可见与柏拉图仍是“近邻”。

１２

　２０１９年第６期

① 参见Ｇａｄａｍｅｒ，Ｉｄｅａ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Ｇｏｏｄ　ｉｎ　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－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，ｐｐ．１７０－１７１；另参见康德：《道德形而上

学奠基》，杨云飞译，第１１－２９页。



接下来的问 题 是：就 人 而 言，对 应 于 理 论 智

慧与实践智 慧 的 两 种 生 活———理 论 生 活 与 实 践

生活———孰高孰 低？无 论 柏 拉 图 还 是 亚 里 士 多

德都作 了 一 致 的 判 断：前 者 最 高（《斐 莱 布 篇》

２０ｄ，《尼 各 马 可 伦 理 学》１１７７ａ１５－１１７８ａ７）。即

便是带有混合性的实践生活，其中的理性或精神

的因素也被看得更重。只是与柏拉图相比，亚里

士多德表达得更加明确：第一好的生活是理论生

活，这是神的生 活，但 人 不 是 神，而 是 有 死 者，因

此不可 能 完 全 过 这 种 生 活，他 只 是“爱 智 慧”

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）———追求智 慧，而 不 是“智 慧”（ｓｏ－

ｐｈｉａ）———占有 智 慧①。于 是 有 一 种 第 二 好 的 生

活，这 就 是 人 的 理 论 和 实 践 相 结 合 的 生 活②，也

就是柏拉图《斐 莱 布 篇》中 所 说 的“快 乐”与“知

识”（理性）相“混合”的生活。这里“混合”意味着

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、复合体，“混 合”不 是 随

意的，要混合得好，而不是混 合 得 糟（６１ｂ），这 就

离不开“理性”的介入与支配，此处的“混合”包含

尺度、美 和 真 理，可 以 说，它 就 是 真 善 美 的 统

一［２］（１１５）。由于结 合 了 尺 度、比 例———理 性，这 里

的“快乐”就成了一种精神性的愉悦，它体现为一

种美感，而非单纯肉 体 或 生 理 上 的 快 适，它 通 向

后来亚里士多德的“快乐”乃至“幸福”。

不过这里不难看出，伽达默尔作了一些自己

的阐发。他 认 为，亚 里 士 多 德 所 谓 实 践 生 活 是

“第二好的”，并非“次一等”的意思，而 是 两 个 最

好的生活之一，它们相互 隶 属，一 起 构 成 人 的 善

的生活，即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理性生活。这样在

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那 里，善 显 现 为 一 种 目 的，

它不仅指向人类，还指向 整 个 宇 宙，这 个 宇 宙 被

理解为趋向至善。后 来 康 德 的 三 大 批 判 从 认 识

论出发，最 终 走 向 道 德 本 体 论 与 之 有 相 似 之 处

（他的道 德 本 体 论 基 于 反 思 判 断 力 和 目 的 论）。

而这种具有本体论的世界观正是伽 达 默 尔 要 从

解释学角度加以发挥的。

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中亚里士多德将德性的

研究最后隶属于 政 治 学（１１０２ａ１０－１５）。伽 达 默

尔的解释学作为实践哲学也是这个方向，这在他

的第二部重要著作《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

善的观念》中被进一步暗示出来了。这里它既提

到“实践哲学”，也提到“哲学伦理学”［２］（１６６－１６９）。由

于伦理学是其中的基础与出发点，所以伽达默尔

谈实践哲学时提及伦理学要比政治学多得多，但

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学不重要。同古代哲人一样，

政治学同样被他视为“最高的科学和艺术”［２］（１６６）。

这一点在《真 理 与 方 法》中 就 有 所 涉 及。伽

达默尔指出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苏格拉底－柏拉

图的遗产和亚里士多德的习俗（Ｅｔｈｏｓ）之间的协

调关系，这集中表现在他们各自对“善”的观念的

理解上。亚里士多德对 苏 格 拉 底－柏 拉 图 这 方

面既有批判，又 有 保 留。例 如，苏 格 拉 底 强 调 知

识是道德存在的本质要素，这个方向不仅是柏拉

图要坚持的，也是亚里士多德要坚持的。但亚里

士多德补充进“实践知识”和“实践智慧”，它是一

种面对可 变 事 情 的 选 择，这 里 面 就 包 含 具 体 的

善，而不是柏拉图所讲 的 纯 粹 理 智 的、脱 离 实 际

的抽象、空洞 的 善。这 种 善 不 仅 是 一 种 理 论，也

是一种 行 动，它 要 考 虑 到 具 体 处 境。就 这 一 点

看，道德知识与解释学 可 以 达 到 某 种 一 致，而 且

道德知识就是与人相关的实践知识，由此发展出

道德科学。在西方观念史上，“道德科学”（ｍｏｒａｌ

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）曾是人的科学———精神科学（人文社会

科学）———的代名词，这种表达我们在休谟、穆勒

（密尔）等人的著作中就 可 以 看 到，直 到１９世 纪

后半叶它才逐渐被“精神科学”所替代［７］（１１－１２）。

伽达默尔注意到，亚里士多德虽然继承了苏

格拉底的传统，强调道德即知识，但他认为，这种

知识不应当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强 调 的 一 种 纯

粹理智的领 域，即 理 论 知 识，而 是 实 践 知 识。前

者与不变的事情有关，这类知识在古代最具典型

的代表就是数学；后者 与 可 变 事 情 有 关，和 人 的

习俗有关，同人的行动 分 不 开，最 典 型 的 代 表 是

伦 理 学。这 里 伽 达 默 尔 似 乎 将“实 践 智 慧”

（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）和“实践理性”（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　Ｖｅｒｎｕｎ－

２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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ｆｔ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）或“实践 的 合 理 性”（ｐｒａｋｔｉｓ－

ｃｈｅｎ　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ｉｇｋｅｉｔ／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　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）

作了某种等同的使用①，并强调要建立一门哲学

伦理学，这种哲学伦理学与他的哲学解释学目标

一致，并且又提到了康德那本“伟大的小书”———

《道德形而上学奠基》［２］（１６５），这同他本人另外一篇

重要论文《论 一 门 哲 学 伦 理 学 的 可 能 性》（１９６３

年）所表 达 的 思 想 可 联 系 到 一 块，同《真 理 与 方

法》相比，这里对康德的赞同多于批评，他也像舍

勒一样表达了对康德的充分尊重，但又能正视其

不足，予以补充。

与柏拉图相比，亚里士多德主张善的具体化、

多样化，它既包含世俗的善，也包含超世俗的善；

既包含质料的善，也包括形式的善。我们知道，舍

勒区分了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

学，如果说康德是前一类最典型的代表，那么亚里

士多德则是后一类最典型的代表。尼古拉·哈特

曼在他的《伦理学》一书中就明确地讲过，在亚里

士多 德 那 里 含 有 丰 富 的 质 料 价 值 伦 理 学 的 内

容［１６］。伽达默尔前期主要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

立场上在解释学 领 域 中 恢 复 古 代 的 实 践 哲 学 传

统，而后来则愈来愈有一种融合亚里士多德主义

和康德主义的倾向，认为两者都不能独善其身，它

们不应是对立的，而应是互补的［２］（９７－９８），并将这看

成他所设想的一门未来可能的哲学伦理学的发展

方向，也就是要将伦理学的质料主义与形式主义

结合起来，扬弃二者各自的片面性，这个方向可以

说有舍勒的启发，虽然舍勒所要建立的质料的价

值伦理学不同于尼古拉·哈特曼所理解的亚里士

多德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［１７］。

伽达默尔认为，康德强调道德律是无条件性

的绝对命令不乏追求道德纯洁性的积极一面，但

有其局限性。它是形式主义的，体现为一种刚性

的普遍原则，只强调从“善良意 志”出 发，不 考 虑

行动的质料，不考虑“例外”，不 考 虑 根 据 具 体 情

况的变通，不 看 重 实 践 智 慧，因 为 实 践 智 慧（明

智），在康德眼里，基 于 人 的 福 利 考 虑，所 以 它 的

规则体现 为 一 种 假 言 命 令［１８］，这 最 终 导 致 康 德

道德哲学在现实应用方面显得苍白无力；而亚里

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也强调从“善”从发，但突出

实践智慧，考虑具体情况或处境，强调条件性［１５］，

有其深刻、合理的一面。伽达默尔要调和亚里士

多德和康德，似乎隐含 这 样 一 种 可 能 性：将 康 德

的绝对命令变成一般命令，也就 是 要 考 虑 到“例

外”，考虑到“实践智慧”，在 保持道 德 原 则 的“刚

性”下留有一点“柔性”或“弹力”，而这并 不 导 向

相对主义。因为用康德来弥补亚里士多德的“实

践智慧”本来就包含对这一点 的 避 免，同 时 这 也

是要与社会功利主义划清界限［１９］。

结　语

　　综上所述，伽达默尔的《柏 拉 图－亚 里 士 多

德哲学中善的观念》这本书的 基 本 观 点，超 越 了

德国的新康德派和耶格尔派，包括海德格尔的挑

战。新康德派看重柏拉图而贬低亚里士多德，而

海德格尔反其道而行之，偏爱亚里士多德而贬抑

柏拉图，将柏拉图等同 于 柏 拉 图 主 义，视 柏 拉 图

主义为遗忘存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代名词，是理

应被克服的对象，而且他本人前期对柏拉图的解

释（如《智 者 篇》）也 主 要 是 从 亚 里 士 多 德 出 发

的［１０］（２３－３０８）。而 耶 格 尔 基 于 西 方１９世 纪 以 来 的

“发展观”来研究亚里士多德，将其思想的形成史

看成是走出柏拉图的 过 程。至 于 伽 达 默 尔 本 人

早期第一部著作《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》，主要是

从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（第７卷１０－

１３章、第１０卷１－５章）中论“快乐”的立场出发

去解读柏拉图《斐莱布篇》的，所以他自己后来又

称 它 为 一 部 “未 明 说 的 关 于 亚 里 士 多 德 的

书”［１９］（５９４），在 这 一 点 上 可 以 看 出 它 与 海 德 格 尔

《柏拉图的〈智者篇〉》的 相 似 性。而 伽 达 默 尔 晚

年著作《柏拉图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 的 观 念》

不再将柏拉图与亚里 士 多 德 对 立 起 来。在 他 眼

里，不仅柏拉图的思想 具 有 连 续 性，而 且 亚 里 士

多德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，甚至是第一位柏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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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主义 者①，他 们 一 起 构 成 了 整 个 西 方 思 想 的

“开端”，并决定了后来的“保持”②。伽达默尔晚

年思想的发展恰恰是要重新返回到这个“开端”，

这一点他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轨迹一样：向前进就

是向后退。

２０世纪以 降，西 方 解 释 学 的 确 有 一 个 实 践

哲学的转型，或者说，伦理学的转型，这在当代哲

学解释学的 创 立 者———伽 达 默 尔 身 上 体 现 得 最

为突出、最为 典 型。他 明 确 地 讲，解 释 学 就 是 实

践哲学，而实践哲学的核心就是“善”，而“实践智

慧”（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）隶属于善的 具 体 追 求，后 者 与 特

定的处境应用分不开，在这个过程中去把握什么

是“好的”或“恰 当 的”，它 不 同 于“聪 明”（ｃｌｅｖｅｒ－

ｎｅｓｓ），因而也不同于专家的工作和技术的应用，

尽管在广义上，亚里士多德也将技艺活动看成是

一种实践。这本 书 通 过 对 柏 拉 图 和 亚 里 士 多 德

的“善”的观念的处理揭示了实践哲学与 存 在 哲

学的关系，暗示了哲学伦理学与哲学解释学的联

系，它让我们想到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所展

示的这样一个思想：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从我们

的 道 德 经 验 出 发 的，它 基 于 什 么 是 善 或

好［２］（ｘｘｉｖ－ｘｘｖ）。这进 一 步 表 明，解 释 学 绝 不 仅 仅 是

一个方法的问题，技术的 问 题，更 是 一 个 本 体 的

问题，实践的问题。

伽达默尔晚年 这 部 重 要 著 作 是 其 一 生 思 想

的升华，真正标志着他彻底实现了存在哲学与实

践哲学的 统 一，哲 学 解 释 学 与 哲 学 伦 理 学 的 统

一，并最终说明了“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”这一根

本命题。至此，在 他 那 里，实 践 哲 学 真 正 成 了 第

一哲学，与列维纳斯所说的“伦理学是第一哲学”

异曲同工、交相辉映，在这方面，他们都同海德格

尔拉开了距离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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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伽达默尔：《伽达默尔论柏拉图》，余纪元译，第１７２页；另参见伽达默尔：《诠释学ＩＩ：真理与方法》，洪 汉 鼎 译，
第６１４页。

海德格尔喜欢引用荷尔德林的说法：“你如何开端，就将如何保持”；伽达默尔喜欢引用黑格尔的说法：开端是终结

的开端，终结是开端的终结。这对当年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室友此处所表达的思想其实是一致的。


